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日    期：112年 05月 03日(三)下午 15:00 

地    點：經國樓 2樓貴賓室 

主    席：蔡教務長政融                                              紀錄：黃郁琪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貳、前次會議(111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112/03/29)決議執行情形 

一、通過 111學年度四技日間部高齡照顧福祉系學分表。－高齡照顧福祉系 

二、通過 112學年度四技日間部高齡照顧福祉系學分表。－高齡照顧福祉系 

三、通過 111學年度第 2學期國際專修部 2023年春季班入學之外國學生需求，本學期加開【實用中文

(一)、環境與健康】課程。 

四、通過 112學年度二技進修部通識課程學分表制定。－通識教育中心 

五、通過 112學年度日間部五專通識課程學分表制定。－通識教育中心 

六、通過 112學年度日間部二技通識課程學分表制定。－通識教育中心 

七、通過 112學年度二專進修部通識課程學分表制定。－通識教育中心 

八、通過 112學年度四技日間部餐飲廚藝管理系、二技進修部餐飲廚藝管理系、五專餐飲廚藝管理科、

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餐飲廚藝專班以及餐飲服務與經營專班學分表制定。－餐旅廚藝管理系 

九、通過修改 111學年度新南向產學合作國技專班餐飲服務與經營管理專班學分表。－餐旅廚藝管理系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112學年度四技日間部食品保健系學分表制定案，提請審議。－食品保健系 

說 明：比照 111學年度學分表，經食品保健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112年 4月 13 

    日)通過，112學年度學分表如【附件 1】。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112學年度二技進修部食品保健系學分表制定案，提請審議。－食品保健系 

說 明：比照 111學年度學分表，經食品保健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112年 4月 13 

    日)通過，112學年度學分表如【附件 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新訂 112學年度四技日間部觀光休閒與健康系學分表案，提請審議。－觀光休閒與健康系 

說 明：本案經 112年 4月 11日觀光休閒與健康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112學年 

        度學分表如【附件 3】。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新訂 112學年度二技進修部觀光休閒與健康系學分表案，提請審議。－觀光休閒與健康系 

說 明：本案經 112年 4月 11日觀光休閒與健康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112學年 

        度學分表如【附件 4】。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修訂 109-111學年度四技日間部觀光休閒與健康系學分表案，提請審議。－觀光休閒與健康系 

說 明：本案經 112年 4月 11日觀光休閒與健康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109-111 

        學年度學分表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5-1、附件 5-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修訂 112學年度四技日間部高齡照顧福祉系學分表案，提請審議。－高齡照顧福祉系 

說 明：本案經高齡照顧福祉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議通過，112學年度學分表、 

        課程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6-1、附件 6-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制訂 112學年度二技進修部高齡照顧福祉系學分表案，提請審議。－高齡照顧福祉系 

說 明：本案經高齡照顧福祉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議通過，112學年度學分表如 

       【附件 7】。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修訂 112學年度二專進修部高齡照顧福祉系學分表案，提請審議。－高齡照顧福祉系 

說 明：本案經高齡照顧福祉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議通過，112學年度學分表、 

        課程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8-1、附件 8-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制定 112學年度國際專修部高齡照顧福祉系學分表案，提請審議。－高齡照顧福祉系 

說 明：本案經高齡照顧福祉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議通過，112-116學年度學分 

        表如【附件 9】。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修訂 112學年度四技日間部、二技日間部、五專部護理系學分表案，提請審議。－護理系 

說 明：本案經護理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議通過(112年 4月 13日)，112學年度 

四技、二技、五專學分表、課程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0-1、附件 10-2、附件 10-3、 

附件 10-4】。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修訂 112學年度二技進修部護理系學分表案，提請審議。－護理系 

說 明：本案經護理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通過(112年 3月 23日)，112學年度 

        二技進修部學分表、課程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1-1、附件 11-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108-111學年度五專五年級下學期之海外參訪課程，擬將專業必修更改為專業選修。 

－餐旅廚藝管理系 

說 明：本案經餐廚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通過(112年 3月 15日)，108-111學 

        年度學分表、課程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2-1、附件 12-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109-110學年度四技四年級上學期及 111 學年度四技四年級下學期之海外參訪課程，擬 

將專業必修更改為專業選修。－餐旅廚藝管理系 

說 明：本案經餐廚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課程會議通過(112年 3月 15日)，109-111學 

        年度學分表、課程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3-1、附件 13-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修改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餐旅廚藝管理系（科）學生專業參訪課程實施要點。－餐旅廚 

藝管理系 

說 明：本案經餐廚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議通過(112年 4月 12日)，學生專業參 

        訪課程實施要點如【附件 14】。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112學年度五專部幼兒保育科學分表，提請審議。－幼兒保育科 

說 明：本案經幼兒保育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12年 4月 11日)， 

流程表、學分表如【附件 15-1、附件 15-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112學年度四技日間部幼兒保育系學分表，提請審議。－幼兒保育系 

說 明：本案經幼兒保育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12年 4月 11日)，流程 

    表、學分表如【附件 16-1、附件 16-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七：112學年度二技進修部幼兒保育系學分表，提請審議。－幼兒保育系 

說 明：本案經幼兒保育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12年 4月 11日)，流程 

    表、學分表如【附件 17-1、附件 17-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八：112學年度二專進修部幼兒保育科學分表，提請審議。－幼兒保育科 

說 明：本案經幼兒保育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12年 4月 11日)，流程 

    表、學分表如【附件 18-1、附件 18-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九：112學年度日間部幼兒保育系碩士班學分表，提請審議。－幼兒保育系 

說 明：本案經幼兒保育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112年 4月 11日)，流程 

    表、學分表如【附件 19-1、附件 19-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112學年度五專部美容流行設計科學分表制定案，提請審議。－美容流行設計科 

說 明：本案經美容流行設計科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議通過(112年 4月 26日)，112 

    學年度五專學分表將沿用 111學年度學分表，學分表如【附件 20】。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一：112學年度二技進修部美容流行設計系學分表制定案，提請審議。－美容流行設計系 

說 明：本案經美容流行設計系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課程會議通過(112年 4月 26日)，112學 

    年度二技學分表將沿用 111學年度學分表，學分表如【附件 21】。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二：修訂 110學年度四技日間部口腔衛生照護系專業必修課程修改案，提請審議。－口腔衛生 

      照護系 

說 明：110學年度四上「口腔衛生高級臨床實習、高齡與特殊需求者口腔照護學實習、社區口腔衛生 

    實務實習」(9學分/9學時)，原為專業必修課程，調整至專業選修課程與「臨床案例研討」並 

    列為 4選 3課程，110學年度學分表、課程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22-1、附件 22-2】。 

決 議：照案通過，實習改為選修課程時需另外制定實習替代課程。 

 

提案二十三：修訂 111學年度四技日間部口腔衛生照護系專業必修課程修改案，提請審議。－口腔衛生 

      照護系 

說 明：111學年度二下「口腔衛生基礎臨床實習」課程原為專業必修課程改為專業選修課程與「口腔 

    衛生保健實務」並列為 3選 2課程 ; 四上「口腔衛生高級臨床實習、高齡與特殊需求者口腔 

    照護學實習、社區口腔衛生實務實習」(9學分/9學時)，原為專業必修課程，調整至專業選修 

    課程與「臨床案例研討」並列為 4選 3課程，111學年度學分表，課程修正對照表如 

       【附件 23-1、附件 23-2】。 

決 議：照案通過，實習改為選修課程時需另外制定實習替代課程。 

 

提案二十四：新訂 112學年度二技日間部口腔衛生照護系學分數表案，提請審議。－口腔衛生照護系 

說 明：本案經口腔衛生照護系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110年 11月 23日)，112學 

    年度學分表如【附件 24】。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五：新訂 112學年度日間部、在職專班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學分數表案，提請審議。－健康產 

      業管理研究所 

說 明：本案經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所課程會議通過(112年 04月 22日)， 

        112學年度日間部、在職專班學分表如【附件 25-1、附件 25-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六：修訂 111學年度四技日間部通識課程學分表案，提請審議。－通識教育中心 

說 明： 

一、本案經通識教育中心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中心課程會議通過（112年 4月 27日）。 

二、111學年度第 2學期美設系四技一年級學生都已轉系，故修正學分表開課系別。 

三、為使得上、下學期各教學小組課程開課較為平均，因此將護理系藝術與人生課程從二上調整至二下 

  修習、憲法、人權、政府課程從二下調整至二上修習。 

四、修正後的「111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通識課程學分表」、課程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26-1、附件 26-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七：112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通識課程學分表制定案，提請審議。－通識教育中心 

說 明： 

一、本案經通識教育中心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中心課程會議通過（112年 4月 27日）。 

二、原則上依據 111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通識課程學分表作小幅修訂： 

(一)擬調整四技一年級上學期「實用中文一」課程名稱更改為「中文閱讀與思辨」、下學期「實用中文 

  二」課程名稱更改為「中文應用與表達」。 

(二)「實用英文一」課程名稱更改為「實用英文」，「實用英文二」課程名稱更改為「生活英文」。 

(三)「體育一」課程名稱更改為「運動與健康」，「體育二」課程名稱更改為「體育」。 

(四)前次會議已通過臨時動議廢除必修課環境與健康課程，原必修學分改成「創新與創業」、「地方創生 

  與大學社會責任」二選一。 

(五)部分課程上下學期互調：為使得上下學期各教學小組課程開課較為平均，因此將護理系「藝術與人 

  生」課程從二上調整至二下修習、「憲法、人權、政府」課程從二下調整至二上修習。 

三、「112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通識課程學分表」如【附件 27】。 

建 議： 

何偉瑮委員： 

關於「憲法、人權、政府」課程是否可以有所彈性，參考了其他學校課程訂定，都將課程改為「生活與

法律」或「職場法律」，因應學校招生策略，外國學生學習本國憲法有難度，且不具實用性，如果可以

教授勞基法、勞退、職場相關法律，對他們來說比較有幫助，既然通識課程是要協助學生養成全人教

育，就應讓學生齊備這些法律知識。 

通識教育中心施主任： 

將何委員的建議轉知公民小組負責人，因為制定課程，是需要充分討論。而憲法是所有法律的基礎，為

基本人權所衍生。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八：四技日間部通識課程重修替代課程科目對照表，提請審議。－通識教育中心 

說 明： 

一、本案經通識教育中心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中心課程會議通過（112年 4月 27日）。 

二、因應 112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通識課程學分表調整部分科目，規劃重修替代課程如下表： 

112以前課程名稱 學分/學時數 新課程名稱 學分/學時數 說明 

環境與健康 2/2 
環境與健康 

(二專進修部) 
2/2 

原日間部課程已調

整為創新創業課程 

實用中文(一) 2/2 中文閱讀與思辨、中文應用與

表達兩者皆可 

2/2 
變更課程名稱 

實用中文(二) 2/2 2/2 

實用英文(一) 2/2 
實用英文、生活英文兩者皆可 

2/2 
變更課程名稱 

實用英文(二) 2/2 2/2 

體育(一) 2/2 體育、運動與健康兩者皆可 2/2 變更課程名稱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十九：111學年度二技進修部食品保健系自然通識選修開課學期別擬與食品保健系專業選修- 

           「顧客關係管理」與「網路行銷」二選一課程的時段互調，提請討論。－通識教育中心 

說 明： 

一、本案中心已與食品保健系協調完成，並已通過 112年 4月 13日食品保健系第 2次系課程會議。 

二、自然通識選修由四下調整至四上，「顧客關係管理」與「網路行銷」二選一由四上調整至四下。 

三、經調整後將有利於中心課程及教師授課安排並有助於食品保健系日間部學生重補修規劃。 

建 議： 

進修部周主任： 

建議學分表修改從 112學年度起開始調整，原因說明如下： 

1. 課程雖為上、下學期調整，但本校教學品質查核尚未通過，而上次審查意見中，美設系繼續教育在

職專班因第一年為校外修課，第二年回校修課，依法提高編級，就被委員質疑未依時序開課，認為

為何先上二年級的課，而沒有上一年級的課？而本次品質查核資料已於 3月提報，怕委員認定實際

開課與本次提交資料不符。 

2. 進修部護理系曾於某學期進行上、下學期課程互調，學生就表達不滿，進而告到教育部。進行課程

調整雖可省下開課成本，但是否影響教學品質查核？且本學期已於 3/22提送教學品質查核資料，

擔心到時資料又與事實不符，須請各位委員考量，如委員認為無不妥，進修部就配合辦理。進修部

112-1學期課程已於 4/15完成選課，如各委員覺得此建議不列入考量，進修部將配合進行第二次課

程改選。 

通識教育中心施主任： 

美設系的案例與本案例是不同的，不能混為一談，以本校上次會議決議餐廚系「海外參訪」課程由必修

改為選修，也追朔回舊生的學分數表，而現在不管四技、二技學分數表都是自主彈性的，所以是可以調

整的，以行政單位的立場，只要合乎法規，應該是協助解決問題，而不是用其他例子說明，這是不合

理。再說，我們現在討論的課程是下學期的課，跟這學期不相干，再者這件事已請食保系孫主任去跟學

生協調，同學並無異議，都已經討論過了，絕對都ｏｋ，並不是只是為了節省成本。食保系日間部學生

因為要去實習，專業課程都被當，無法邊實習邊修課，所以調整課程可以讓他們順利修課，我再次重

申，行政單位是要來協助解決問題，不要都用品質查核來扣帽子。 

進修部周主任： 

剛已說明，如委員決定做法，進修部將全力配合，提出曾經發生的案例，是希望以委員的觀點出發，大

家同為行政單位，絕對配合，只是遇到事情就必須提出討論，至於課程成本部分，是通識教育中心提到

的，如另有其他考量，也可於會議上提出，共同討論，進修部將會配合辦理。 

通識教育中心施主任： 

尚未選課前，我已告知進修部及食保系，並跟食保系達成共識，但進修部基於上述理由，讓我無法在選

課前搞定。 

進修部周主任： 

通識教育中心於選課開始前 2天才通知進修部課程需調整，但進修部選課作業流程早已開始，並於 2週

前公告學生選課資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認為只要在學生選課時，直接調整課程給學生選課即可，過程

中並沒有經過任何會議決議，我認為不妥，應讓程序完備，而不能私下對調，且無故意卡通識教育中心

之意。 

課務組鄭組長： 

提供日間部做法參考，日間部是使用紙本選課後，請學生簽名確認。 

 



 

教務長蔡主任： 

因為此案有爭議，故請委員投票表決。 

決 議：表決結果 19:1，照案通過，請通識教育中心將開課及選課程序完備。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